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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关食品卫生行政处罚几个问题的初探

周安宁

(金湖县卫生防疫站 ,江苏 金湖 　211600)

　　食品卫生行政处罚是贯彻执行《食品卫生法》的

重要手段。为正确实施食品卫生行政处罚 ,本文根

据行政法的基本原理和《行政处罚法》、《行政复议

法》等法律的有关规定 ,对以下几个问题进行探讨。

1 　责令改正是否为一种行政处罚 　《食品卫生法》

第 41 条、46 条、47 条均规定对有关违法行为责令改

正。《食品卫生法释义》将“责令改正”解释为一种行

政处罚 ,现行卫统 12 表 - 3 也将“责令改正”作为一

种行政处罚列出。笔者认为 ,责令改正不应作为一

种行政处罚。理由如下。

第一、《食品卫生法》并未规定责令改正是一种

行政处罚。《食品卫生法》第 41 条、46 条、47 条在规

定对有关违法行为责令改正时 ,还规定了警告、罚款

等行政处罚。在规定责令改正时 ,未使用“给予”、

“处以”等词 ,而在规定警告、罚款等行政处罚时 ,均

使用了“给予”、“处以”等词 ,这就从形式上将“责令

改正”与“行政处罚”这两种性质不同的具体行政行

为区别开来。

第二、根据行政法原理 ,责令改正与行政处罚有

显著区别。首先 ,两者性质不同。行政处罚是行政

主体对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 ,依法定程序所给

予的法律制裁 ;而责令改正是行政机关对违法行为

人发出的一种作为命令。其次 ,两者内容不同。行

政处罚是对违法行为人的人身自由、财产权利的限

制或剥夺 ,是对违法行为的惩诫 ;而责令改正本身不

是制裁 ,只是要求违法行为人履行法定义务 ,停止违

法行为 ,消除不良后果或恢复原状。

第三 ,从立法上看 ,《行政处罚法》规定责令改正

不是一种行政处罚。《行政处罚法》第 23 条规定 :

“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时 ,应当责令当事人改正或

限期改正违法行为。”该条将“责令改正”作为行政机

关实施行政处罚时的一项作为义务 ,显然未将责令

改正作为一种行政处罚。另外 ,《行政处罚法》第 8

条行政处罚的种类中也末明确列出责令改正。

2 　卫生行政机关是否可以对逾期不缴纳罚款的当

事人 ,每日按罚款数额的 3 %加处罚款 　《行政处罚

法》第 51 条规定 :“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

的 ,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机关可以采取下列措施 :

(一)到期不缴纳罚款的 ,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

三加处罚款 ; (二) 根据法律规定 ,将查封、扣押的财

物拍卖或者冻结的存款划拨抵缴罚款 ; (三) 申请人

民法院强制执行。”卫生部根据上述规定 ,在新制定

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中规定 :逾期不缴纳罚款的 ,每日

按罚款数额的 3 %加处罚款。笔者认为 ,此规定欠

妥 ,理由如下。

第一、从立法内容上看 ,《行政处罚法》第 51 条

三项内容属选择项 ,其中第 (一) 、(二)项措施应由有

强制执行权的行政机关采用 ,而没有强制执行权的

行政机关如卫生行政机关只能采取第 (三) 项措施 ,

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第二、从性质上看 ,每日加处 3 %的罚款属执行

罚 ,执行罚是强制执行的一种 ,应由有权强制执行的

部门 (组织)依法设定和执行 ,卫生行政机关无罚款

的强制执行权 ,无权规定按每日 3 %加处罚款 ,即使

作出相应规定 ,也将因得不到法院的支持而落空。

第三、从行政效率看 ,在当事人逾期不缴纳罚款

后 ,如果卫生行政机关按每日 3 %加处罚款 ,当事人

仍不履行 ,最终还是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,与其这样 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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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如在相对人逾期不缴纳罚款后 ,由卫生行政机关

直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后一种方法的行政效

率更高。

3 　行政复议机关是否仅限于上级卫生行政机关 　

《食品卫生法》第 50 条第 1 款规定 :“当事人对行政

处罚决定不服的 ,可以在接到处罚通知之日起十五

日内向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机关的上一级机关申请

复议 ;当事人也可以在接到处罚通知之日起十五日

内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。”《食品卫生法释义》解释 :

“这里的上一级复议机关是指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

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的卫生行政机关的上级卫生

行政机关。”笔者认为 ,此解释欠妥 ,除上级卫生行政

机关外 ,“上一级复议机关”还应包括作出行政处罚

决定的卫生行政机关的本级人民政府。理由如下。

第一、根据行政机关组织法的有关规定 ,“上一

级复议机关”应包括本级人民政府。行政机关组织

法规定 :“⋯⋯自治州、县、自治县、市、市辖区的人民

政府的各工作部门受人民政府统一领导 ,并且受上

级人民政府主管部门的领导或者业务指导。”根据此

规定 ,《食品卫生法》第 50 条第 1 款规定中的“上一

级机关”理应包括本级人民政府 ,本级人民政府当然

是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机关的“上一级复议机关”。

第二、《行政复议法》明确规定“上一级复议机

关”包括本级人民政府。《行政复议法》第 12 条第 1

款规定 :“对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工作部门的

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 ,由申请人选择 ,可以向该部门

的本级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 ,也可以向上一级主

管部门申请行政复议”。在这里 ,《行政复议法》本着

便民的原则 ,把“本级人民政府”列为复议机关之一 ,

由当事人自由选择。《行政复议法》第 42 条规定 :

“本法施行前公布的法律有关行政复议的规定与本

法的规定不一致的 ,以本法的规定为准。”这里“本法

施行前公布的法律”当然包括《食品卫生法》,这就是

说 ,即使《食品卫生法》规定只能向上一级卫生行政

机关申请复议 ,《行政复议法》实施后 ,当事人也可以

向本级人民政府申请复议 ,本级人民政府也可以成

为“上一级复议机关”。

4 　卫生行政机关申请强制执行需具备哪些条件 　

《食品卫生法》第 50 条第 3 款规定 :“当事人逾期不

申请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 ,又不履行处罚决定

的 ,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

行。”《食品卫生法释义》对此解释 :“强制执行的前提

条件为当事人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提起

行政诉讼、又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。上述条件必须

同时具备。如果其中一个条件不符合要求 ,比如当

事人已经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,作出处罚决定

的卫生行政机关就不能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”笔

者认为 ,此解释欠妥 ,当事人提起行政复议或诉讼 ,

卫生行政机关仍可根据需要决定是否申请强制执

行 ,理由如下。

第一、就字面意义说 ,《食品卫生法》第 50 条第

3 款用的是“可以”一词 ,表明这里规定的条件是充

分条件 ,而不是必要条件 ,这只是说具备规定条件时

卫生行政机关可以申请强制执行 ,并不是说只有具

备条件时 ,卫生行政机关才能申请强制执行。换句

话说 ,《食品卫生法》第 50 条第 3 款是对卫生行政机

关的授权性规定 ,而非义务性规定。

第二、诉讼、复议不停止具体行政行为的执行是

行政程序法的一项基本原则。《行政复议法》第 21

条、《行政诉讼法》第 44 条对此作了具体规定。这项

原则对于保障行政管理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具有特别

重要的意义。卫生行政机关没有强制执行权 ,在当

事人提起复议或诉讼后 ,如果又不能申请人民法院

强制执行 ,上述原则就不能实现 ,卫生行政管理将陷

于停顿或无序状态。

第三、卫生行政机关享有在当事人提起行政复

议或诉讼后的强制执行申请权 ,对于贯彻执行《食品

卫生法》、保障人民身体健康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。

例如 ,卫生行政机关依照《食品卫生法》的规定 ,对生

产经营不洁、变质食品的厂家或商店 ,作出了责令停

产停业的行政处罚 ,如果受处罚人不执行处罚决定 ,

卫生行政机关又因当事人起诉或提起复议而不能申

请强制执行 ,则就意味着不洁、变质食品仍可继续生

产并销售 ,这对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 ,身体健康

势必造成危害 ,对《食品卫生法》的贯彻势必形成消

极影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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